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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炉窑评价技术规范 轧钢加热炉
[bookmark: _Toc430072477]1 范围
本标准规定了绿色轧钢加热炉评价的术语和定义、评价要求、评价方法。
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行业中钢铁联合企业、其他独立轧钢等类型钢铁企业的热轧连续式轧钢加热炉的评价工作。
[bookmark: _Toc430072478]2  规范性引用文件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[bookmark: _Toc430072479]GB 12348 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
GB/T 15432  环境空气 总悬浮物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
GB/T 16157  物体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
GB/T 17195  工业炉名词术语
GB/T 19001  质量管理体系  要求
GB/T 23331  能源管理体系  要求及使用指南
GB/T 24001  环境管理体系  要求及使用指南
YB/T 4772-2019  钢坯加热温度均匀性测定和计算方法
HJ/T 56  固体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 碘量法 
HJ/T 57  固体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 定电位电解法 
HJ/T 629  固体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
HJ/T 43  固体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氮的测定 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
HJ/T 42  固体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氮的测定  紫外分光光度法 
XXXXXXXX  绿色炉窑评价技术通则
3  术语和定义
GB/T 1719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3.1 
绿色轧钢加热炉  green reheating furnace
指在炉窑（轧钢加热炉）生产应用过程中，资源能源消耗少、排放物环境友好、废物资源化、产品品质高的轧钢加热炉。
3.2
轧钢加热炉评价指标基准值  benchmark value of evaluation index for rolling reheating furnace
为评价绿色轧钢加热炉而设定的指标参考值。
3.3
可比单耗  the energy consumption quota for steel
在统计期内，经折算系数修正的加热炉单位能耗，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（kgce/t）。
3.4
氧化烧损  loss of iron scale
在钢坯加热过程中，钢坯表面的铁元素与炉气中的氧化性气体发生氧化反应，生成铁的氧化物，造成金属损失。
3.5
氧化烧损率  loss rate of iron scale
氧化烧损量占该钢坯本体重量的百分比，%。
[bookmark: _Toc430072483]4  评价要求
4.1  基本要求
绿色轧钢加热炉的基本要求应满足绿色炉窑评价技术通则中5.2基本要求中所列指标。轧钢加热炉产量、产品质量应不低于该加热炉的设计指标，轧钢加热炉近三年（含成立不足三年）应无较大安全、环保、质量等事故，其管理可按照GB/T 19001、GB/T 23331和GB/T 24001要求分别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、能源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。进行指标测试时轧钢加热炉应处于连续正常生产阶段。
4.2  评价指标要求
4.2.1 评价指标体系
绿色轧钢加热炉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，具体见表1所示。
表1 绿色轧钢加热炉的评价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
	资源指标
	氧化烧损率

	能源指标
	可比单耗

	环境指标
	大气污染物

	
	噪声

	品质指标
	产品质量



4.2.2 资源指标
绿色轧钢加热炉所加热钢坯的氧化烧损率应满足表2要求，相关计算方法参照附录A。
表2 绿色轧钢加热炉的钢坯氧化烧损率
	加热炉类型
	钢坯加热温度/℃
	氧化烧损率/%

	板带钢、中厚板、中、大型材
	9501050
	≤0.8

	
	10501150
	≤0.9

	
	11501250
	≤1.0

	
	12501350
	≤1.1

	线材、棒材、小型材、管材
	9501050
	≤0.9

	
	10501150
	≤1.0

	
	11501250
	≤1.1

	
	12501350
	≤1.2


4. 2.3 能源指标
绿色轧钢加热炉可比单耗应根据不同的钢坯加热温度，满足表3的指标要求，相关计算方法参照附录A。
表3 绿色轧钢加热炉可比单耗要求
	加热炉类型
	钢坯加热温度
℃
	加热炉可比单耗
kgce/t 

	线材
	1050～1150
	≤36.7

	
	1150～1250
	≤40.3

	
	＞1250
	≤43

	板带钢
	1050～1150
	≤39.9

	
	1150～1250
	≤43.8

	
	＞1250
	≤46.7

	棒材
	1050～1150
	≤44.7

	
	1150～1250
	≤49

	
	＞1250
	≤52.3

	小型材
	1050～1150
	≤46.2

	
	1150～1250
	≤50.8

	
	＞1250
	≤54.2

	中、大型材
	1050～1150
	≤55.9

	
	1150～1250
	≤61.3

	
	＞1250
	≤65.4

	中厚板
	1050～1150
	≤57.4

	
	1150～1250
	≤63.1

	
	＞1250
	≤67.3

	管材
	1050～1150
	≤60.2

	
	1150～1250
	≤65.3

	
	＞1250
	≤69.7


注： 此处加热炉指标为其冷坯时的指标。其热装热送时，其对应的合格指标应为坯件温度减去冷坯的温度（20℃），查焓值后折算成千克标煤，然后再加上相应上表后的指标。
4.2.4 排放指标
4.2.4.1 大气污染物
绿色轧钢加热炉所在企业执行性表4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,相关测试方法参照附录B。
表4 绿色轧钢加热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
	污染物项目
	单位
	限值
	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

	颗粒物
	mg/m3
	10
	车间或生产设施气体排放装置(基准含氧量8%)

	二氧化硫
	mg/m3
	30
	

	氮氧化物（以NO2计）
	mg/m3
	100
	


4.2.4.2 噪声
绿色轧钢加热炉的所在厂界噪声排放限值应符合下表5标准，相关测试规定按照GB12348执行。
表5 绿色轧钢加热炉所在厂界噪声排放限值
单位：dB（A）
	时    段
	昼  间
	夜  间

	噪音标准
	65
	55


4.2.5 品质指标
轧钢加热炉产品应符合轧制工艺要求，相关测定方法与标准参照YBT 4772-2019。
4.3 评价指标基准值确定
应根据所评价炉窑的特点，以评价筛选绿色炉窑为目的，采用资料收集、现场调查、检验检测、文献检测、专家咨询等方法，科学、合理、严谨的确定指标基准值。在确定评价指标基准值时，以当前国内符合所有指标要求的该类型炉窑比例不超过20%，符合每个单项指标要求的该类产品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5%为取值原则，以体现绿色炉窑的优势。
5 评价方法
本标准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的方法。
5.1 评价程序
评价应建立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，包括评价准备、组建评价工作组、制定评价方案、预评价、现场评价、编制评价报告、技术评审等。
5.2 评价报告
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a）实施评价的组织方式；
b）评价目的、范围及准则；
c）评价过程，主要包括评价组织安排、文件评审情况、现场评价情况、评价报告编制及内部技术评审情况；
d）评价内容，包括一般要求、资源指标、能源指标、环境指标、品质指标等，绿色轧钢加热炉评价示例表见附录C；
e）评价证明材料的核实情况，包括证明文件和数据真实性、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、相关计量设备和有关标准的执行情况等；
f）评价识别的绿色轧钢加热炉主要创建做法、工作亮点等；
g）对持续创建绿色轧钢加热炉提出的下一步工作计划或建议；
h）相关支持材料。
5.3  评价方式
炉窑评价可由与被评价方没有直接关系的第三方组织实施。
实施评价的组织应查看报告文件、统计报表、原始记录，并根据实际情况，开展相关人员的座谈；采用实地调查、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，并保证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。
实施评价的组织应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，当轧钢加热炉满足评价方案给出的各项评价标准和要求时，即可判定为绿色轧钢加热炉。
5.4 评价结果与管理
5.4.1  评价认定
评价组织可根据申请，按照评价结论对通过评价的，组织核发认定证书。
5.4.2  评价复核
对已经申请通过绿色炉窑认证的绿色轧钢加热炉，应在认证通过的第四年提交评价复核报告，对于不满足相关指标的绿色轧钢加热炉，应进行摘牌处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录A
（规范性附录）
轧钢加热炉各项数据计算方法
A.1 计算方法
A.1.1钢坯氧化烧损计算
钢坯氧化烧损可采用称重法测定，即称重试验钢坯加热前后的质量，钢坯氧化烧损率按下式计算：
	
	··········（A.1）


式中：
—钢坯氧化烧损率
—钢坯加热前质量，单位为吨（t）
—钢坯加热后质量，单位为吨（t）
A.1.2可比单耗计算
轧钢加热炉实际单耗和轧钢加热炉可比单耗分别按下式计算：
	
	··········（A.2）


式中：
燃料消耗量—包括烘炉、升温、待轧、保温、空烧、亏损消耗的燃料；
入炉原料量—入炉原料重量。回路在加热的（锭）坯、冷条量，不应再计入入炉原料量。
	
	··········（A.3）


式中：
—总折算系数
i—折算项；
n—折算总项数；
Wi—各影响因素的比值  ≤1；
Ki—各项相应的折算系数。
K1钢种系数，具体见附表A.1。
附表A.1 钢种系数表
	钢种
	低合金钢
	合金钢
	高合金钢
	无取向硅钢
	取向硅钢

	K1
	1.2
	1.5
	2
	1.2
	3.5


K2烧锭系数
    烧锭系数（K2）=1.1
K3燃料系数，具体见附表2.
附表A.2 燃料系数表
	燃料分类
	重油、天然气、焦炉煤气、发生炉煤气
	煤  气
	单一高炉煤气

	
	
	≤6273kJ/m3
(1500kcal/m3)
	≤9200kJ/m3
(2200kcal/m3)
	

	K3
	1
	1.2
	1.1
	1.4



A.1.3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指标计算
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指标按照下式计算：
	                  
	··········（A.4）


式中：
—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，mg/m3;
—实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，mg/m3;
—实测的排气筒干烟气中含氧量，%。





附录B
（规范性附录）
轧钢加热炉污染物测定分析方法
B.1 测定方法
轧钢加热炉大气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见附表B.1。
表B.1 轧钢加热炉大气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标准
	序号
	污染物项目
	方法标准名称
	标准标号

	
1
	
颗粒物
	物体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
	GB/T 16157

	
	
	环境空气 总悬浮物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
	GB/T 15432

	

2
	

二氧化硫
	固体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 碘量法
	HJ/T 56

	
	
	固体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 定电位电解法
	HJ/T 57

	
	
	固体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
	HJ/T 629

	
3
	
二氧化氮
	固体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氮的测定 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
	HJ/T 43

	
	
	固体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氮的测定  紫外分光光度法
	HJ/T 42






附录C
（资料性附录）
绿色炉窑评价技术规范 轧钢加热炉 评价指标表示例
表C.1给出了绿色轧钢加热炉评价示例表
表C.1绿色轧钢加热炉评价示例表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单位
	测试值
	是否达标

	资源属性
	氧化烧损率
	%
	
	

	能源属性
	可比单耗
	kgce/t
	
	

	环境属性
	颗粒物
	mg/m³
	
	

	
	二氧化硫
	mg/m³
	
	

	
	氮氧化物（以NO2计）
	mg/m³
	
	

	
	噪声
	dB（A）
	
	

	品质属性
	产品合格率
	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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